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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/2021_2022__E5_A4_96_E

9_94_80_E5_91_98_E8_c28_33057.htm 第八节 需要办理特别程

序的产品进口 第四十二条 本法令附件“B”所列的商品需要

办理自动进口或非自动进口的特别程序。 第九节 以商业租赁

和船舶租赁或简单承租形式进口 第四十三条 采取商业租赁

（Leasing）和简单租赁、船舶承租和承租形式的资本货进口

，必须在国外发货前预先办理非自动进口。 第四十四条 进口

商在进行许可登记的同时，必须直接或通过批准从事外贸业

务的巴西银行的任何支行向巴西外贸局提交下述材料副本：

1、 样本和/或平均使用寿命的技术鉴定。 2、 注明外币价值

的发票。 3、 与总部在国外机构确认的租赁建议书或合同。 4

、 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不存在联盟或内联（仅在商业租赁情

况下）的函件声明。 5、 国防部海军司令部（船舶商业租赁

和承租情况下）和交通部水运国务秘书处（仅船舶承租情况

下）的预先批准。 6、 如果是使用过的旧商品，需按1991年5

月13日第8号政令第23条及370/94和其他修改条款规定的有关

技术评估鉴定和检查。 第四十五条 一旦获得进口许可，将在

巴西中央银行规定的银行系统（Sisbacen）进行金融业务登记

（O Registro da Operacao Financeira-ROF）,注明获得的有关许

可号。 第四十六条 被巴西中央银行系统金融登记批准之后，

有关业务被视为最终批准。 第四十七条 如果发生提前退还货

物，，将向中央银行系统进行快速申报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